
12/24/2016 週六生命交流會：神的顯現 

 

周牧師: 

o 神是我的喜樂。我們可以選擇常思想喜樂的事。 

o 在《榮耀的光輝》一書中記載，羅炳森師母曾說：「每天早上起來，

你可以選擇兩種生活：一是，快樂，因耶穌住在你裡面，你是屬於祂，

祂是屬於你，祂為你受死，賜下救恩，祂在你裏面是你的良人。另一

是，把不高興的人事物放心裏，而完全沒想到那叫我們喜樂的神。」 

o 我們的信仰是有關選擇的。信心有時是涉及選擇，也就是你要或不要，

是可以自己決定的。 

o 保羅常常提到「何等豐盛的榮耀、恩典、測不透的豐富、得的更豐

盛。」──要常常思想神的豐盛，並說我要。 

o 信主有兩種正常情形： 

 「有主夠了」──愈來愈滿足 

 「還是不夠」──還要，要多得 

o 千萬不要有自滿、自足的心態，這是最大的危險。周牧師即便 86 歲，

仍是「要」。更好、更豐富的，還在後頭。 

o 溫故知新上週週六的記錄。牧師交流會的分享每次都是聖靈當時給的

信息。 

o 「我把我的話放在你的口裡。」（直譯自英文聖經經文“I put my 

words in your mouth.”，賽 51:16，和合本譯為「我將我的話傳給

你」）也就是，恩膏來，話語就來。跟隨聖靈的人被聖靈充滿，在恩

膏裡講道。 

o 在聖經裡，神的話有二個翻譯： logos 和 Rhema。Rhema 是指神的

靈吹氣，inspire（靈感）。教會最需要神恩膏話語的出口

（Rhema）。 

o 聖經裡的先知，就是被神的靈感動說話的人，說出有關現在、未來、

或已說過的話。這是傳道人、為主所用的人所渴望的。而如此的恩膏

與平日順服聖靈有關係。越多順服，聖靈就越喜歡感動你──去愛人，

去彰顯祂自己。 



o 耶穌最寶貴的，是祂百分之百的順服； 降卑乃是順服的表現。腓

2:8-11 提到主耶穌的順服，祂「自己卑微，存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

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神將祂升為至高，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

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，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，

無不口稱「耶穌基督為主」，使榮耀歸與父神。」──是耶穌的順服，

使祂升高的。 

o 順服很重要： 要對神的話語信服（信而服下來），並且順服聖靈的

引領。 

o 詩歌： 主啊，我心愛祢，現在愛祢，永遠愛祢⋯⋯常對主說，我愛

祢，我心愛祢──這是主最愛聽的詩歌。 

o 另一首詩歌： 主啊，我活著愛祢，死了也愛祢。 

徐純姐妹見證分享，神在他們教會中弟兄姐妹身上的作為和改變。（有主十分榮耀

的作為，鼓勵大家收聽） 

周牧師回應： 

o 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這裡來喝。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：『從他腹

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』」耶穌這話是指信祂的人要受聖靈說的。

（約 7:37 下－39 上） 

o 你們都是那麼單純、認真，對神的話不折不扣地相信。活水在你們中

間湧流，聽者都感到活水。 

o 你們已經活在聖經啟示錄第一章所說的耶穌基督的顯現；不過第 17

節，耶穌特別的顯現不是一般人所可承受的。「我是那存活的； 我

曾死過，現大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遠遠； 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

匙，⋯⋯論到你所看見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奥秘，那

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，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。而我是行走在金燈

臺中間的人子。」（參啟 1: 13-20） 

o 教會一般缺乏單純的信，而忽略聖靈在心裏向他們顯現，以致沒能經

歷耶穌基督在金燈臺中行走；真聽到聖靈的聲音，知道復活人子在他

們當中的，是極少數的人，因他們的純真所以神讓他們看見了。 

o 說見證，就是敘述神的作為，也就是說神的真理。 

o 我們的信仰，應是我們的生活；而我們的生活，應是我們的信仰。 



張志英姐妹分享自己出車禍，聖靈教導說實話的見證。 

周牧師回應：  

o 每件事臨到，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。每個人的功課都不一樣，卻在其

中學習得勝的功課。 

o Mary Elizabeth Judd 曾為自己的敏感禱告很久：再也不受別人的話

語影響，並且對聖靈有新的敏感，明白神的心意。 

o 敏感有二種： 

 一是，天然的敏感──必須禱告要「與基督同死」，並挪去對

他人話語的敏感，批評和誇獎都要死（箴 27:21） 。 

 二是，對聖靈的敏銳──紐約二位屬靈長者，常為周牧師如此

禱告（Make the brother more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）。

這是每位聖靈跟隨者的需要。 

o 對批評和誇獎都沒感受，是因活在聖靈裏，不受此影響。 

o 慕安德烈給謙卑的定義是，別人有論斷批評時，可隨時回到主裡，安

息在主裏面。 

周牧師談今日主題：  

o 明年二、四、六月有交流會，是亞洲主日晚上八點。 

o 聖誕節和復活節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節日，都是記念耶穌的顯現； 前

者是祂肉身的顯現，並道成肉身，住到重生的人裡面，而後者是耶穌

復活的顯現，在聖靈中的顯現。 

o 認識耶穌的顯現是十分重要的。 

o 耶穌復活後變了形像顯現（可 16:11-13），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和

形式顯現。 聖靈中的耶穌基督是沒有形態的。譬如： 當我們經歷出

人意外的平安時，是耶穌「平安的主」形象的顯現。當我們聽到某人

說一句話，剛好點到我們的問題，就是耶穌以話語的形式顯現。弟兄

姐妹彼此相愛，就是耶穌「愛」的顯現。 

o 林後五 5:16「所以，我們從今以後，不憑外貌（原文是肉體）認人

了。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，如今卻不再這樣認祂了。」──保羅過

去以肉身認耶穌基督，如今是在聖靈裏認祂。我們也是如此，不再用

肉身認耶穌，而是在聖靈裡認祂。 



o 西 3:11「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各人之內。」如今基督在聖

靈裏，成為你我的一切。建議多默想並禱告這句經文。 

o 惟有基督受膏者才能「超乎眾人之上，貫乎眾人之中，也住在眾人之

内」（弗 4:6） 

o 需要擴大我們的屬靈視野──因著充滿萬有的耶穌（弗 1:23）如今住

在我們的裡面，如此就會常見到耶穌基督的顯現。 

o 要禱告求主擴大我們的屬靈眼界、屬靈認識。在我們裏面那位更大的，

是無限的（參約壹 4:4）。 

o 要有「以認識耶穌為至寶」（參腓 3:8）的心態，就能夠認識耶穌，

因為祂會不斷地向你顯現，並啟示祂自己。 

o 安靜等候神的時候，就是耶穌啓示自己、讓我們更認識祂的時候。 

o 保羅「傚法祂的死，經歷祂的復活」（參腓 3:10），因此他的職事

在兩千年後的今日仍在。 

o 約壹 1:1-2「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們所聽見、所看見、

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。（這生命已經顯出來，我們也看見過，現在

又作見證，將原與父同在、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。）」

生命之道，就是神自己，而第 2 節「生命」指的是基督，沒有形像。

生命叫我們活著有力量、內容。 

o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。（西 3:4 上） 

o 求主不斷地打開我們裏面的眼睛，在弟兄姐妹、自己、奇妙事上，看

到耶穌的顯現。 

o 詩歌： 《我一生最大的事，是認識祢》 

o 約 14:21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這人就是愛我； 愛我的必蒙我

父愛他，我也要愛他，並且要向他顯現。」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」

就是順服。我們要在靈裏認識耶穌的顯現。 

孔軍姐妹結束禱告 

 


